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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

两次“民告官”都撤诉，他说他赢了
当事律师：两次都是行政机关在庭前纠错 数据：六七成行政诉讼案件协商解决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刘薇子 宾妹莲

小区业主起诉街道办“不作为”，市
民状告四单位“踢皮球”……近两年来，
在长沙“民告官”案件屡屡出现，而湖南
睿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刘明就是一个爱
跟政府“较真”的人，他先后两次状告行
政部门，虽然最终都以撤诉告终，但他还
是说他赢了。因为两次起诉中，被告方都
作出妥协。

刘明也感言， 重要的不是结果，而
是过程，其诉讼本身就是在推动法制进
步。

改名遭拒，他把公安局告上法庭

刘明是省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和公益
委委员、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他
的两次“民告官”经历都以撤诉告终，“撤
诉不代表我输了， 反而是我实际上赢
了。”刘明说。

刘明介绍，2010年， 他想将名字由
“刘小明”改成“刘明”，向长沙市公安局雨
花分局提出变更姓名申请，而民警称，只
要办了第二代身份证就不能更名， 拒绝
了他的申请。 刘明以雨花区公安分局
侵犯公民更名权为由， 将其起诉到雨花
区法院，法官组织庭前调解，而公安局在
调解当天就帮他把名字改好了。

停车被罚，他起诉城管“钓鱼执法”

同样的场景出现在第二起“民告官”
案件中。

2011年7月， 刘明将车停到了一足
浴城门口的白色停车框内。“停车时，就
有城管在旁边，没说不能停车，没想到
我离开才十多分钟，回来车上就有张罚
单。” 刘明说， 他认为城管有“钓鱼执
法”之嫌，一纸诉状将天心区城管执法
大队告上法庭， 质疑其处罚程序不合
法。（相关报道详见本报2011年5月20
日A11版）

2011年10月31日，天心区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驳回了刘明的诉讼请求。随
后， 刘明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年6月，二审法官组织双方面对面进行
调解， 最终天心区城管大队撤销原来的
行政处罚决定，刘明随即撤回上诉。

“民告官”进行时

小区业主状告街道办： 长沙伍家岭君悦香邸小区从2010年正式
成立业主大会筹委会后，历经2年未能定出选举办法。2012年7月31日，
小区4名业主以存在故意拖延的“不作为”行为将伍家岭街道办告上
法庭。此案已经两次开庭，开福区法院将择日宣判。

井盖坑人，市民状告四单位：2011年10月，市民张国在长沙县泉塘
街道掉入一口没有井盖的管道井，后被鉴定为9级伤残。在本报法援
团律师的帮助下，张国将长沙县电力局、住建局、城管局、自来水厂四
单位告上法庭，目前该案已三次开庭，将择日宣判。

陈平凡律师介绍，他所在的湖南金州律师
事务所有160多名律师， 每年接到的行政诉讼
咨询上百起， 但仅仅不到一成最终起诉立案。
“每年起诉的行政诉讼案件不到10起， 来咨询
的当事人大都通过协商解决，有的是律师跟他
说清楚道理， 有的是律师帮忙跟行政机关协
调， 通过协商解决的占到了六七成。” 陈平凡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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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全面觉醒
“大民小官”将成常态

省社科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
公民的意识分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
识，其中法律意识一方面是公民守法懂法的自
律性更高，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当自己的权益
受到侵害时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所
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告官”应是件好事，体
现的是对权利的一种监督，这样一来“大民小
官”将成常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的素质越
高，公民意识越强烈越清晰，长沙作为省会城
市，“民告官”的案件翻番并不奇怪，而这也必
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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